
釋義

於本招股章程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安吉仁恒」 指 安吉仁恒膨潤土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
八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仁恒化工的
全資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清算及註銷；

「組織章程」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有條件採納並將於上
市日期生效的本公司組織章程（經不時修訂），有關概
要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

「聯繫人」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一般向公眾開放辦理日常銀行業務的任何日
子（星期六、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複合年增長率」 指 複合年增長率；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香港結算成立及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指 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可能經不時修訂或修改及倘
文義允許，應包括不時生效的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
規則）；

「中央」或「中國政府」 指 中國中央政府，包括所有政府分支機構（包括省、市
或其他地區或地方政府實體）及部門；

「長興古銀杏」 指 長興古銀杏旅遊度假山莊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張金
花女士及本公司控股股東張有連先生分別持有10%及
9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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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仁和」 指 長興仁和精細粘土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十二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與仁恒有限合併後註銷；

「長興五果」 指 長興五果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十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張金琴女士及本公司控股股東張有連先生分別持有
10%及90%股權；

「長興真一館」 指 長興真一館酒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十九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張金花女士及
張金琴女士分別持有10%及90%股權；

「中國」或「國家」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招股章程而言，不包括中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經不
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本公司」 指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為長興仁恒
精製膨潤土有限公司，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四日在
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
他方式修改；

「合資格人士」或「MA」 指 Mining Associates Limited，為獨立採礦及地質諮詢
公司，合資格作為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A.01條項下所
界定的合資格人士;

「關連人士」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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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所發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該等
股份以人民幣認購；

「企業所得稅」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弗若斯特沙利文」 指 弗若斯特沙利文（北京）諮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為
獨立第三方及於中國成立的市場研究公司，獲本公司
委聘編製有關（其中包括）中國膨潤土精細化學品行業
的行業報告（載於本招股章程「行業概覽」一節）；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指 由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所編製有關膨潤
土精細化學品的行業報告；

「公認會計準則」 指 公認會計準則；

「創業板」 指 聯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創業板網頁」 指 由聯交所運作的創業板互聯網網頁，網址現為
「www.hkgem.com」；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如文義所指於本公司成為該
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期間，指本公司現有附屬公
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海外上市外資
股，該等股份將以港元認購及買賣，並將於創業板上
市；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會計師公會」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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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認會計準則」 指 香港公認會計準則；

「香港H股登記處」 指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登記
處；

「國際會計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獨立技術報告」 指 MA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就位於中國河北省陽原縣的陽
原仁恒膨潤土礦出具的獨立技術報告；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附屬
公司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概無關連（定義見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個人或公司；

「聯席牽頭經辦人」 指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授權
進行第1類（證券買賣）受規管活動）及康宏証券投資服
務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授權進行第1類
（證券買賣）、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
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擔
任配售的聯席牽頭經辦人；

「JORC」 指 澳大拉西亞採礦和冶金協會、澳洲地質學家協會及澳
洲礦物委員會的聯合礦石儲量委員會；

「JORC準則」 指 由JORC發佈用於報告資源及儲量的澳大拉西亞勘探
結果、礦產資源及礦石儲量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
版）（具備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A章所賦予的涵義）；

「勞動合同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最後可行日期」 指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確定本招股章程所載
若干資料的最後可行日期；

「上市」 指 H股於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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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 指 H股上市及於創業板開始買賣的日期，預期為二零一
五年一月十六日或前後；

「上市科」 指 聯交所上市科；

「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必備條款」 指 原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於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頒佈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
程必備條款》（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改），以供納入在中國註冊成立及在境外（包括香港）
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

「環境保護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工信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土資源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

「財政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科技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

「發改委」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指 董事會轄下的提名委員會；

「農夫果園」 指 上海農夫果園，一家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張有連先生持
有100%股權；

「全國人大」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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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

「配售」 指 根據及依照本招股章程所列明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
按配售價有條件配售8,000,000股H股以換取現金，詳
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配售的架構及條件」一節；

「配售及包銷協議」 指 本公司、張有連先生（以本公司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身份）、獨家保薦人、獨家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
辦人及包銷商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配售訂
立的有條件配售及包銷協議，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
「包銷」一節；

「配售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的最終價格（不包括就此應付的經紀佣
金、香港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將為每
股配售股份9.70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根據配售按配售價提呈發售的8,000,000股H股，詳情
載於本招股章程「配售的架構及條件」一節；

「中國法律顧問」 指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本集團就中國法律方面的
法律顧問；

「薪酬委員會」 指 董事會轄下的薪酬委員會；

「仁恒化工」 指 浙江長安仁恒化工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二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

「仁恒有限」 指 長興仁恒精製膨潤土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零年十
二月四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前
身；

「重組」 指 本集團為籌備上市而進行的公司重組，詳情載於本招
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組」一節「公司重組」一段；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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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外匯管理相關
事宜的中國政府部門；

「國家工商總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國家稅務總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
他方式修改；

「香港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
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

「獨家賬簿管理人」 指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
進行第1類（證券買賣）受規管活動的持牌公司，擔任
配售的獨家賬簿管理人；

「獨家保薦人」或「南華融資」 指 南華融資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
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公
司，擔任上市的獨家保薦人；

「特別規定」 指 國務院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頒佈的《國務院關於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經不
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國家」 指 依據中國法律獲授權以中國名義履行特定職責的政府
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全國人大及國務院；

「國務院」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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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會成員；

「監事會」 指 本公司監事會；

「往績記錄期間」 指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
財政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七個
月；

「包銷商」 指 本招股章程「包銷」一節「包銷商」一段所載的配售包銷
商，而「包銷商」指彼等當中任何一名包銷商；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增值稅」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

「宣化仁恒」 指 宣化縣仁恒粘土精細加工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清算及
註銷；

「陽原環友」 指 陽原縣環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三年十
月十七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獨立第三
方；

「陽原仁恒」 指 陽原縣仁恒精細粘土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
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
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浙江省股權交易中心」 指 浙江省股權交易中心，中國浙江省股權交易中心；及

「%」 指 百分率或百分比。

除另有指明外，就本招股章程而言及僅供說明用途，以港元計值的金額已按匯率人民幣
0.79元兌1.00港元換算為人民幣（反之亦然）。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有關本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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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售的資料－匯率換算」一節。本公司並無作出任何聲明表示以人民幣或港元為單位的任何
金額經已或可以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或任何其他日期兌換。

本招股章程所述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企業或法律實體的中文名稱如與其英文譯名有
任何歧義，概以中文名稱為準。該等實體、企業或法律實體中文名稱的英文譯名僅供說明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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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詞彙

本專用詞彙載有本招股章程所使用若干有關本集團業務的技術詞語及縮寫的說明。該等
詞語及其指定涵義未必與業內標準涵義或該等詞語的其他用法相符。於本招股章程內，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膨潤土深加工」 指 包括膨潤土的提純、鈣基土的鈉化改性、活性白土的
製備、各種有機膨潤土的製備、膨潤土凝膠的製備及
用膨潤土製備白炭黑在內的各種方法及技術；

「陳化土」 指 於改性過程中，於添加助劑後在特定條件下存置一定
時間，並完成整個反應過程的膨潤土；

「助劑」 指 某些材料及產品在生產及加工過程中為改進生產工藝
及產品性能而加入的輔助物質；

「膨潤土」 指 一種以蒙脫石為主的含水粘土礦；

「冶金球團用膨潤土」 指 冶金時作為鐵礦球團粘結劑的膨潤土；

「造紙二元微粒助留助濾劑用膨
潤土」

指 一種以膨潤土為原材料，經過改性製備而成的產品，
用於生產造紙二元微粒助留助濾劑；

「生化耗氧量」或「BOD」 指 在水中繁殖的好氧性微生物呼吸所消耗的水中溶解氧
量，是測量水中有機物引致水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標；

「鈣基土」 指 鈣基膨潤土，鈣基（Eca）數量佔陽離子交換量超過
50%的一種膨潤土；

「陽離子乳液」 指 一種有效成分為CPAM的產品，呈乳液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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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耗氧量」或「COD」 指 在一定條件下，用一定量的強氧化劑處理水樣所消耗
的氧化劑量，以毫克╱升氧表示；耗氧量為還原性物
質所引致的水污染的指標之一，但由於含氧量未能完
全反映有機物所引致的水污染程度，故須參考其他測
定指標進行評估；

「複配」 指 就本招股章程而言，指將表面活性劑、泡花碱與膨潤
土進行反應生成脫墨劑的工藝；

「日用化學品」或「日化」 指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精細化學品，主要包括化妝品、洗
滌用品、香精香料等；

「邊界品位」 指 具備經濟可開採資格及可在指定礦床獲得的礦化物料
的最低品位或質量，可根據經濟評估，或根據界定可
接受產品規格的物理或化學特性而界定；

「脫墨劑」 指 由多種表面活性劑複配而成的混合物，具有潤濕、滲
透、溶脹、乳化及分散等多種功能，能夠破壞油墨與
紙纖維的粘結力，降低油墨表面張力，乳化油墨樹
脂，與顏料粒子形成膠體溶解物分散於水中；

「增強劑」 指 應用於造紙生產，提高紙張成品強度的助劑；

「電荷調節劑」 指 膨潤土精細化學品生產過程使用的助劑，一方面調節
膨潤土的表面電荷，另一方面增大膨潤土的層間距
離，藉此提高膨潤土對表面活性劑的吸附性能；

「環保型多功能粘土脫墨劑」 指 本集團的脫墨劑產品，以膨潤土為主要原料，經過改
性後製備而成，具有提高脫墨效果及降低脫墨廢水污
染物排放的性能；

「精細化學品」 指 凡能增進或賦予一種（類）產品若干特定功能，或本身
擁有特定功能的小批量、多品種、高技術含量、高附
加值的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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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973-2007」 指 中國膨潤土品位國家標準，鑒定膨潤土適用於鑄造、
冶金球團及鑽井泥漿用途；

「控制性礦產資源」 指 可以合理置信水平對其噸數、密度、形狀、物理特
質、品位及礦物含量進行估計的部份礦產資源。控制
性礦產資源乃基於採用適當技術從露頭、探槽、礦
坑、巷道及鑽孔等地點收集的勘探、採樣及測試資
料。在確定地質及╱或品位連續性方面，有關地點過
於廣闊或間距不適當，但其間距緊密得足以假定連續
性。此類別的置信水平較推斷性礦產資源為高；

「工業品位」 指 當前技術及商業價值下可供工業用途的採礦最低品位
要求；

「推斷性礦產資源」 指 可根據地質憑證及假定（但未核實）地質及╱或品位連
續性對其噸數、品位及礦物含量（即JORC標準所述數
量及品位或質量）進行估計的部份礦產資源。上述假
設須屬合理。有關估計所依據的資料可能有限或不能
確定質量及可靠性。推斷性礦產資源的置信水平低於
控制性礦產資源所適用的置信水平。由於推斷性礦產
資源具有不確定性，故無法確定推斷性礦產資源全部
或部份會否隨著進一步勘探工作而升級為控制性礦產
資源；

「無機凝膠」 指 選擇鈣及鎂基膨潤土原礦，透過適當電荷，經選礦、
剝片、提純、改型及改性而製成。作為多功能鋁硅酸
鹽礦物產品，無機凝膠具有質地軟滑、無毒、無刺
激，良好的水分散體、粘結、吸附及懸浮性，其與低
分子醇類等高極性溶劑有較好的相容性，是一種增稠
劑，廣泛應用於塗料、石油、日化、醫藥、農藥、環
保、國防等領域；

「插層」 指 將共聚型表面活性劑插入膨潤土層間的技術；

「ISO」 指 國際標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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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黴劑」 指 一種飼料添加劑，能降低飼料中微生物數量、控制微
生物代謝及生長、抑制黴菌毒素產生、預防飼料貯存
期間營養成份流失、防止飼料發黴變質並延長貯存時
間；

「礦產資源」 指 地殼中或表面所積聚或存有具經濟價值的固體礦物，
其形態、品位（或質量）及數量為最終經濟開採提供合
理預期。礦產資源的位置、數量、品位（或質量）、連
續性及其他地質特性乃根據取樣等特定地質憑證及知
識而知悉、估算或詮釋。礦產資源按地質可信度的遞
增程度細分為推斷性、控制性及探明類別；

「蒙脫石」 指 由顆粒極細的含水鋁硅酸鹽構成的礦物，一般為塊狀
或土狀；

「有機銨鹽」 指 如十八烷基三甲基氯化銨、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銨等
有機類銨鹽；

「有機膨潤土」 指 膨潤土經插層而製成的產品；

「造紙化學品」 指 根據造紙行業特殊要求經精細加工並具有相應專業配
套應用技術的廣泛類別精細化工產品；

「造紙二元微粒助留助濾劑」 指 由 ( a )造紙二元微粒助留助濾劑用膨潤土；及 ( b )

CPAM組成的一種助留助濾劑；

「造紙三元微粒助留助濾劑」 指 在造紙二元微粒助留助濾劑的基礎上，增加陽離子乳
液而組成的三元助留助濾劑；

「聚丙烯酰胺」或「CPAM」 指 陽離子聚丙烯酰胺或CPAM，一種多功能水溶性的高
分子有機聚合物，其相對分子量可由幾千到一千萬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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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氯化鋁」或「PAC」 指 目前技術最成熟及銷量最大的無機高分子水處理劑，
現時廣泛應用於淨水處理及污水處理。聚合氯化鋁為
一系列無機化合物的統稱，是一種絡合物。以鋁為中
心離子，氫氧根及氯根為配位體，通過羥基起架橋聚
合作用，構成絡合物的群體，其分子中所帶的羥基數
量不等；

「聚丙烯」 指 由丙烯（即烯烴類氣態碳氫化合物）聚合而製得的一種
合成樹脂，用作菲林、纖維或模塑材料；

「漿料絮凝劑」 指 造紙漿料中的纖維及細小物質被CPAM絮聚而形成的
絮團；

「反應釜」 指 具有耐高溫、耐腐蝕、生產能力強、使用週期長等優
點並廣泛用於石油、化工、橡膠、農藥、染料、醫藥
及食品行業等以完成硫化、硝化、氫化、烴化、聚合
及縮合等不同過程的一種壓力容器。其為融合反應容
器、反應條件控制系統以及原料、進料及產品匯出系
統的一類生產或實驗器械；

「助留助濾劑」 指 用以增大紙漿上網時留著率及增強濾水性，從而增加
紙產量，減少能耗及利於造紙的產品；

「鈉皂」 指 一種天然脂肪酸型脫墨劑；

「鈉化土」 指 鈉離子（Ena+）數量佔陽離子交換量超過50%的一種膨
潤土；

「鈉化改性」 指 以碳酸鈉等鈉化改性劑將鈣基土改性成鈉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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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粘物」 指 有原生膠粘物及再生膠粘物之分。原生膠粘物指天然
樹脂類化合物及合成樹脂類化合物。再生膠粘物則主
要包括由溶解於白水中的溶解物及穩定的膠體物在生
產過程中某些環境變化下形成的膠粘物；

「表面活性劑」 指 具有固定親水親油基團，在溶液的表面能定向排列，
並能使表面張力顯著下降的物質；

「噸」 指 公噸，一種重量單位，一公噸相等於1,000千克或約
2,204.6磅；及

「淨水劑」 指 以膨潤土為原料，經過改性製備而成的水處理添加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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